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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

 

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环股份”）第六届

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

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——回购股份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

关规定的要求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对公司提供的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进行

了认真阅读并参加了董事会审议的基础上，基于本人的判断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1、公司本次回购合法合规。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股份回购规则》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法

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，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

励机制，提高公司竞争力，推动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，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。 

3、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5,500万元，不超过39,100万

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根据公司的经营、财务、研发、资金状况，本次回购

不会对公司的经营、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。

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回购股份方案合理、可行。 

4、同意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如下事宜： 

（1）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，包括回购的方式、时间、价

格和数量； 

（2）授权公司管理层制作、修改、补充、签署、递交、呈报、执行本次回购

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协议、合同和文件，并进行相关申报； 

（3）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有关规定（即适用的法律、法规、监管部门的有关

规定）调整具体实施方案，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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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本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。 

综上，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合法、合规，既是必要的，

也是可行的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    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相关事项。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  陈荣玲         周  红          毕晓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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